







西政发〔2021〕29号

[bookmark: _GoBack]西岩镇人民政府关于做好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
各村（社区），镇属各部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关于公民有依法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以及《湖南省 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民政厅湖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做好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和《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市政办发〔2016〕29号），《城步苗族自治县关于做好2022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现就做好我镇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现覆盖全民、依法参保为目标，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优化参保缴费服务，提升参保信息质量，基本医疗保险（含城乡居民医保、城镇职工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100%，努力做到应保尽保、应缴尽缴。
二、 参保缴费政策
（一）明确参保对象范围。城乡居民医保制度覆盖除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应参保人员以外的其他所有城乡居民，具体包括农村居民、城镇非从业居民、在校学生、在统筹地区取得居住证的常住人口、在内地（大陆）居住且办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未就业港澳台居民、在内地（大陆）就读的港澳台大学生，鼓励外地务工人员在家参保。
（二）统一财政补助标准。2021年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为580元/人。2022年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按照国家规定执行。其中省、市(州)、县(市区)三级财政对城乡居民医保参保补助分担方式按照《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湘政办发〔2019〕40号)的规定执行。各市(州)、县(市区)财政部门要按照规定标准足额安排预算，并及时拨付补助资金。市(州)、县(市区)两级财政补助资金必须于2022年7月底前全部到位。未按规定及时足额到位的，省财政将相应扣减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扣减部分由市(州)、县(市区)财政自行补足。
（三）统一个人缴费标准。根据《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医保发〔2021〕32号)要求，综合考虑我省居民医保基金支撑能力和稳步提高居民医保待遇保障水平等因素，2022年度全省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统一为320元/人。
[bookmark: bookmark3][bookmark: bookmark4]（四）全面落实困难群众参保资助政策。对特困人员参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部分给予全额资助(残疾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参照执行)，对低保对象给予50%的资助。过渡期内，对纳入民政和乡村振兴等部门农村低收入人口监测范围的困难人员、乡村振兴部门认定的返贫致贫人口给予50%资助。在集中参保缴费期内相关部门动态新增的困难对象，可享受2022年参保资助政策。
（五）统一参保缴费时间。城乡居民按年度一次性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2022年度居民医保集中参保缴费期为2021年9月1日至12月31日。新生儿出生后90天内由监护人凭户口簿或居住证、并使用户口簿或医学出生证明登记的新生儿本人真实姓名，按统筹区规定办理参保登记缴费手续后，自出生之日所发生的合规医疗费用均可纳入医保报销。儿童福利机构接收的儿童，经核实未参保的可随参随缴，自进入儿童福利机构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因劳动关系终止导致职工医保断保的人员，在断保90天内凭职工医保参保凭证可随时参加居民医保，自职工医保断保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纳入乡村振兴部门监测范围的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经排查发现未参保的，可自参保缴费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以上特殊情形均按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缴费。因户籍变动等客观原因或其他特殊情形(具体指当年新迁入户口、复转军人、刑满释放人员、未及时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新生儿未在90天内参保缴费、职工医保断保的人员未在断保90天内参保缴费、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凭居住证初次在居住地参保，各市州结合实际明确的其他特殊情形)未能在统筹地规定时间内办理参保缴费手续的，可以按当年度居民医保筹资标准(含个人缴费部分和财政补助部分)一次性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从缴费的下个月起享受医保待遇。
(六)统一参保缴费方式。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城乡居民(含中小学学生及学龄前儿童)以家庭为单位在户籍所在地参保;在校大中专学生以学校为单位在学校所在地整体参保。城镇居民(含取得居住证的常住人口)没有参加职工医保的，在社区参加居民医保。
三、缴费流程
（一）参保登记信息达标的城乡居民。可通过银行柜台、银行智能POS机、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湘税社保APP、微信小程序、湖南省税务局社保网上缴费。
（二）首次参加城乡居民医保或参保登记数据不达标的城乡居民。凭身份证或户口本，在镇社保站修改登记信息，税务部门同步修改信息后通过银行柜台、银行智能POS机、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湘税社保APP、微信小程序、湖南省税务局社保网上缴费。
（三）新生儿或户籍变动入员征收流程（非集中征期）。由缴费人自行前往镇社保站进行参保登记后，通过银行柜台、银行智能POS 机、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湘税社保APP、微信小程序、湖南省税务局社保网上缴费。
四、工作要求
[bookmark: bookmark11]（一）强化组织领导。各村（居）要成立专门的征缴工作领导小组和村级医保专干。要在认真总结整合前的长效筹资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和统一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方式，结合实际，科学制定参保缴费工作方案，要将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工作列入政府重要工作目标，明确参保缴费时间、困难群体参保资助标准，明确相关部门工作责任和任务，落实工作经费，建立考核机制。各村（居）要及时召开参保缴费动员部署大会，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任务实行目标管理，村（居）书记要亲自抓，医保专干具体抓，各组长配合抓，形成强大合力。确保2022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工作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2） 明确征收思路。以镇业务部门管系统处理，村（居）抓进度，个人自我缴费的模式。要转变思想模式，采取新形势新的缴费手段。利用手机软件缴费成为主流，推动湘税社保APP、
微信小程序的覆盖，彻底解决现金停留现象。
（3） 优化缴费服务。要继续按照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的要求，以乡镇为支点、村组为末端，建立“税管员+医保专干+代征员”网格化管理机制。在集中参保缴费期内，税务部门会对2021年已参保登记的城乡居民全面进行2022年度缴费短信提示，并根据参保缴费进度，会同医保部门加强分析研判，对未参保人员实行精准推送式宣传。要大力推行湘税社保APP、微信小程序、手机银行等“非接触式”缴费方式。要统一规范缴费人缴费依据。除高中等院校外，原则上不采取虚拟户收现方式征收。缴费人通过手机APP、网上缴费终端缴费的，以电子订单的支付凭证作为缴费依据；缴费人通过银行智能P0S机、银行自助终端等智能机具缴费的，以机打小票作为缴费依据；缴费人通过银行柜面缴的，以银行收款凭单作为缴费依据；高中等院校以虚拟户方式集中收缴的，税务部门应向代收院校开具缴款凭证。
（4） 加强宣传引导。要全面落实国家、省、市已出台的
城乡居民医保惠民政策，明确告知参保居民可以享受的医保权益，主动公开政策咨询电话，及时回应群众关切。要结合参保缴费工作，加快推进医保电子凭证的领取激活，争取在年底前实现电子凭证“扫码支付”全覆盖。要探索创新医保政策宣传方式，拓展宣传渠道，通过媒体、网络、短信等方式开展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作，让广大城乡居民全面熟悉城乡居民医保待遇保障标准，深刻理解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政策，充分认识参加医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引导群众积极主动参保（续保）缴费，在全社会形成“我要参保”的良好氛围。
    （五）加强督促检查。镇社保站对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工作进行动态督促，及时掌握工作动态，对工作措施不得力、工作进度严重滞后的村（居）进行通报批评；征缴情况进度采取每周一进行公布（如税务系统数据录入反馈进行公布调整）。
（六）严格考核机制。将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缴费工作纳入年终绩效文明考核，参保率未达95%以上村（居），根据《城步苗族自治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绩效考核细则及奖励办法》进行扣分并对主要领导进行问责，对参保率超过100%以上的村（居），进行加分。对参保人员信息不完善、未及时辅导缴费人将参保资金缴入系统的，严格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西岩镇人民政府
                 2021年9月8日

附件  1.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任务分配。
      2.常见问题与处理办法。
3.西岩镇人民政府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
考核细则及奖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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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2022年西岩镇各村居医保任务数

	村居
	系统人数
	在外参合人数
	2022年任务数

	华升社区
	2538
	334
	2082

	金石社区
	1439
	155
	1213

	金沙居
	2214
	267
	1839

	灯塔居
	2336
	323
	1902

	太塘村
	1446
	108
	1264

	碧雲居
	2195
	278
	1811

	石龙村
	1415
	113
	1230

	联心村
	2264
	273
	1881

	落水村
	1114
	103
	955

	联合村
	1820
	329
	1408

	江石村
	3442
	512
	2768

	三合村
	2191
	321
	1767

	花桥村
	2396
	461
	1828

	联塘村
	2698
	355
	2214

	杨田村
	992
	123
	821

	陈石村
	1967
	221
	1649

	兴松村
	1744
	178
	1479

	长康村
	752
	98
	618

	永丰村
	2811
	357
	2320

	小石村
	945
	125
	774

	资江村
	2496
	280
	2094

	源水村
	627
	36
	558

	资水村
	2417
	312
	1989

	三水村
	2596
	286
	2182

	杨家三村
	2259
	322
	1830

	坪塘村
	1136
	230
	856

	西岩农场
	537
	39
	470

	青界山
	401
	
	378














附件2          
常见问题与处理办法：
1.缴费过程中有：城步苗族自治县税务局或 X X X县税务局，点击城步苗族自治县税务局缴费。如缴费错误，交至其他县税务局，第一时间把缴费存根进行留底、拍照，并迅速和镇工作人员联系。
2.身份属性不对人员处理：特殊人群如缴费显示为320元，暂不要交，第一时间和镇工作人员联系，等属性处理后（显示160）再进行缴费。倘若已交缴费，第一时间把缴费存根进行留底、拍照，作为退费凭证处理。
3.遇到不会使用智能机的老人：以村（居）为单位，依托村（居）医保专干利用智能机或者银行POS机进行缴费处理。
4.新增人员录入：如发现以前没有交过人员，今年第一次缴费。处理程序为：一是将户口本和身份证件进行复印，或者拍照发至镇工作人员。二是等镇、县医保局处理。三是将处理好后的名单发给所在村。四是家人利用智能手机进行网上缴费或者村医保专干进行缴费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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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西岩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考核细则及奖励办法

为确保完成西岩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任务，
结合我镇工作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一、考核对象
各村、社区
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目标管理考核
（一）组织与管理（20分）
1、成立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工作领导小组和医保专干，
织机构健全，各村（居）书记为该村（居）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工作第一责任人，并切实履行职责,并召开征收工作动员大会。
（考核分10分，每缺一项扣2分）
2、 落实村（社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具体工作人员、办公场
地，工作人员履行岗位职责。（考核分10分，每缺一项扣2分）
（二）具体工作落实（80分）
1、参保任务落实情况（考核分30分）
按实际入库基金计算参保人数，参保率达100%（含本数）
以上计满分，参保率低于95%的，不计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
加2分。
2、数据录入及登记工作（考核分20分）
各村（居）要安排专人及时、准确、完整收集参保人员基
本信息，对历史数据不准确的，要进行上报，不能缺项、错录、
漏录，确保代人缴费有记录、有登记台账。要确保“实际参保人数、系统录入人数、上缴基金人数”三统一，差错率不高于千分之一，每超千分之一扣2分。
3、 数据报送工作（考核分10分）
及时核对汇总报送参保人数、缴费金额统计表，做到账款相符，
每缺失一项扣1分。
4、 收缴情况公示（考核分10分）
征收工作结束后，各村（居）对缴费人员进行公示，由村、村（居）报送一份缴费人员清册，未按要求公示和报送清册的，每缺一组扣1分。
5、 宣传工作落实（考核分10）
各村（居）要大力宣传湘税社保APP、微信小程序的
覆盖；力争每户都有人会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网上缴费。
三、奖励办法
（一）按业绩情况分配工作经费。各村负责组织本村内居民参保缴费工作，在当年12月31日前完成任务在100%以上的单位按照征缴人数每人1元拨付工作经费，完成任务在97%以上至100%以下的单位按每人0.9元拨付经费，完成任务在95%以上至97%以下的单位按每人0.8元拨付经费，完成任务在90%以上至95%以下的单位按每人0.6元拨付经费，90%以下的按每人0.5元拨付经费。在12月31日后征缴的人数按每人0.5元拨付工作经费。在征缴期结束时，超额完成任务的，每超过一个百分点在原标准基础上每人提高0.1元，集中征缴期结束后征缴的不拨付工作经费。集中征缴期未完成任务的每少1人按2元扣减工作经费。
（二）将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缴费工作纳入2021年度各村绩效考核，根据征缴情况，对征缴工作进行总结。对征缴率达100%的前一、二、三名的村奖励2000元、1500元、1000元。对参保率未达95%，对特殊人群参保率未达到100%的村（居）主要领导进行问责，并罚款1000元，从镇财政下拨经费中扣减。
（三）征缴工作中发生的其他违规违法行为，严肃依规依法处理。各村（居）具体征缴任务数见附表1。



本办法至文件发布之日执行！














